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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市监函〔2026〕161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第1283号建议的答复

李小平代表：

《关于加强校外托教机构餐饮服务许可规范的建议》（第

1283 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您提出的“规范许可、强化监管、部门配合”的建议，贴合

实际、针对性强，为我局进一步做好校外托教机构餐饮服务安全

监管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。我局高度重视校外托教机构餐饮服务

许可和监管工作，深入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食品安全工作

的部署要求，立足市场监管职能，系统谋划、精准发力，扎实推

进校外托教机构餐饮服务许可和监管工作，全力守护校外托教机

构餐饮服务的饮食安全。一方面，健全制度体系，依法规范食品

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。依据《食品安全法》《食品经营许可和备

案管理办法》《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》等法律法规，出台《福

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实施细则》，统一全省

食品经营许可审查标准，规范现场核查流程，简化许可办理程序，

为餐饮行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制度环境，也为校外托教机构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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饮服务许可明确了政策依据和工作规范。另一方面，压实主体责

任，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。将提供餐饮服务的校外托教机

构作为重点监管对象，持续加大日常监督检查与执法检查力度，

督促指导校外托教机构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全面落实采

购索证索票、进货查验、食品留样、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核心制

度。对检查发现的风险隐患，建立台账、限期整改、跟踪销号，

全力保障托育学生饮食安全。截至 2026 年 3 月底，全省市场监

管部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3862 人次，检查校外托教机构 1931 家

次，责令整改问题隐患 107 个，有效规范了校外托教机构餐饮服

务经营行为，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水平得到显著提升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按照省委、省政府工作部署要求，积极吸收

借鉴您提出的意见建议，重点围绕以下三个方面，持续深化校外

托教机构餐饮服务的许可和监管工作：

一是严格规范食品经营许可准入。一方面，加强政策宣传。

对已完成经营主体资格登记、从事餐饮服务的校外托教机构，全

面开展政策宣传与指导服务，明确许可申请条件、材料清单及办

理流程，督促机构依法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办理《食品经营

许可证》，坚决杜绝“无证经营”现象，从源头规范市场准入资

格。另一方面，规范审批流程。加强国家及我省校外托教机构餐

饮服务许可工作有关规定的宣传贯彻，指导市、县级市场监管部

门严格对标法规要求，统一许可审查尺度、规范核查流程、细化

审批标准，进一步规范校外托教机构餐饮服务许可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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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强化餐饮服务全链条监管。一方面，提升监管效能。坚

持把校外托教机构全面纳入学校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范畴，

聚焦校外托教机构餐饮服务特点，深入研究探索日常监管、智慧

监管、协同监管的创新举措与实施路径，不断完善监管台账、优

化检查频次、细化监管标准，提升监管工作的针对性与实效性。

另一方面，规范经营行为。督促提供餐饮服务的校外托教机构严

格对标《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》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》

等文件要求，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严格食品原料采购索证索

票、进货查验、批次管理；强化食品贮存、配送和餐饮具清洗消

毒、保洁存放等全流程监管，切实消除食品安全隐患。

三是持续深化跨部门协同监管。一方面，深化部门协同。主

动配合教育、卫健等相关部门，加大对校外托教机构的联合监

督检查力度，协同开展校校外托教机构底数摸排、信息共享、风

险排查等工作，全面掌握辖区内校外托教机构数量、经营状况、

食品安全管理水平等基础情况。通过联合执法、联合督导等方式，

集中整治突出问题、化解共性风险，推动校外托教机构食品安

全监管从“单一监管”向“协同共治”转变。另一方面，健全制

度规范。积极联合教育等部门，研究制定校外托管机构餐饮服

务食品安全许可核准和监管规范，进一步明确许可准入门槛、细

化监管执法依据、统一处罚裁量标准，共同守护广大托育学生

“舌尖上的安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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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署名：黄水木

联 系 人：林佳雯

联系电话：0591-87585678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 年 5 月 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；

莆田市人大常委会；省政府办公厅。


